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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1、2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期 會次 

時
間  

議
程 

上    午 下     午 

民國 112 年 09：00－1200 02：00－05：00 

2月 18日 六  報到、預備會議 

2月 19日 日   例假日 

 2月 20日 一 1 開幕典禮、綜合討論提案 

2月 21日 二 2 綜合討論提案 

2月 22日 三 3 綜合討論提案 

2月 23日 四 4 綜合討論提案 

2月 24日 五 5 綜合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會 

議事大要 審議鎮公所及代表會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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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 

第 22屆第 1、2次臨時會程序表 
 

1、全體肅立 

2、主席就位 

3、唱國歌 

4、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5、主席致開會詞 

6、報告會議事項 

7、綜合討論提案 

8、臨時動議 

9、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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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2屆第1、2次臨時會 
 

預備會會議記錄 
 

報到、預備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2年2月18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周保方主席 高秀麗副主席 蔡佳君代表  林進忠代表 埕春美代表 

施承佑代表 柯振奇代表 李宗盛代表 曾薇娟代表 蔡志嘉代表 

黃美鳳代表 陳淑芬代表 陳炳賢代表 葉恩瑞代表 蔡長順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組員鄧岳文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林庚壬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辛汎峰   

專員許芳瑜代  民政課長劉博文 財政課長陳美玲 建設課長劉信呈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謝智慧 行政課長謝孟夆 主計主任黃朝南代 

人事主任王貞之 政風室主任葉誼碩 清潔隊長葉木樹 

幼兒園長謝杏芬代  圖書館管理員楊淑惠 市場管理員黃建鵬 

 

 

主   席：周保方   紀  錄：阮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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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2屆第1、2次臨時會 
 

第1次會議記錄 
 

開幕典禮、綜合討論提案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2年2月20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周保方主席 高秀麗副主席 蔡佳君代表  林進忠代表 埕春美代表 

施承佑代表 柯振奇代表 李宗盛代表 曾薇娟代表 蔡志嘉代表 

黃美鳳代表 陳淑芬代表 陳炳賢代表 葉恩瑞代表 蔡長順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組員鄧岳文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林庚壬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辛汎峰   

專員許芳瑜代  民政課長劉博文 財政課長陳美玲 建設課長劉信呈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謝智慧 行政課長謝孟夆 主計主任黃朝南代 

人事主任王貞之 政風室主任葉誼碩 清潔隊長葉木樹 

幼兒園長謝杏芬代  圖書館管理員楊淑惠 市場管理員黃建鵬 

 

 

主   席：周保方   紀  錄：阮青梅 

 

 

 

1-4、行禮如儀 

5、主席致開會詞 

周保方主席：今天是第22屆第1、2次臨時會，本會提案2件，公所提案7件，請各

位代表來共同監督審議。現在請秘書報告議事日程。  

6、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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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出列席人員及人數： 

許自龍秘書：本會代表出席應簽到15位，現已簽到人數11位，已達開會法定席次。

本會列席人員4位。公所列席人員鎮長等17位主管。 

（二）報告議事日程：  

許自龍秘書：詳如議事日程表 

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如果沒有，明天改為下鄉考察， 

地點另外通知。 

 

林庚壬鎮長：在這裡先恭喜各位代表當選第22屆鎮民代表，阿壬也很榮幸和代表

會共同辦理未來的鎮政，阿壬一定秉持公務員的規範和代表會配

合，也希望在代表會監督之下，這4年可以合作愉快，阿壬一定要求

各科室主管接受代表會的監督，秉持公正廉明的態度。在這邊希望

這4年配合如意。感謝大家的照顧和支持。 

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對林鎮長有沒有意見，＜沒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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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2屆第1、2次臨時會 
 

第2次會議記錄 
 

鎮政勘查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2年2月21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周保方主席 高秀麗副主席 蔡佳君代表  林進忠代表 埕春美代表 

施承佑代表 柯振奇代表 李宗盛代表 曾薇娟代表 蔡志嘉代表 

黃美鳳代表 陳淑芬代表 陳炳賢代表 葉恩瑞代表 蔡長順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組員鄧岳文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林庚壬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辛汎峰   

專員許芳瑜代  民政課長劉博文 財政課長陳美玲 建設課長劉信呈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謝智慧 行政課長謝孟夆 主計主任黃朝南代 

人事主任王貞之 政風室主任葉誼碩 清潔隊長葉木樹 

幼兒園長謝杏芬代  圖書館管理員楊淑惠 市場管理員黃建鵬 

 

 

 

 

 

 

主  席 周保方 

副主席 高秀麗 

秘  書 許自龍 

紀  錄 阮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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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2屆第1、2次臨時會 
 

第3次會議記錄 
 

鎮政勘查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2年2月22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周保方主席 高秀麗副主席 蔡佳君代表  林進忠代表 埕春美代表 

施承佑代表 柯振奇代表 李宗盛代表 曾薇娟代表 蔡志嘉代表 

黃美鳳代表 陳淑芬代表 陳炳賢代表 葉恩瑞代表 蔡長順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組員鄧岳文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林庚壬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辛汎峰   

專員許芳瑜代  民政課長劉博文 財政課長陳美玲 建設課長劉信呈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謝智慧 行政課長謝孟夆 主計主任黃朝南代 

人事主任王貞之 政風室主任葉誼碩 清潔隊長葉木樹 

幼兒園長謝杏芬代  圖書館管理員楊淑惠 市場管理員黃建鵬 

 

 

主  席 周保方 

副主席 高秀麗 

秘  書 許自龍 

紀  錄 阮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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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2屆第1、2次臨時會 
 

第4次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 

開會地點：會議室 

出席人員：周保方主席 高秀麗副主席 蔡佳君代表  林進忠代表 埕春美代表 

施承佑代表 柯振奇代表 李宗盛代表 曾薇娟代表 蔡志嘉代表 

黃美鳳代表 陳淑芬代表 陳炳賢代表 葉恩瑞代表 蔡長順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組員鄧岳文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林庚壬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辛汎峰   

專員許芳瑜代  民政課長劉博文 財政課長陳美玲 建設課長劉信呈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謝智慧 行政課長謝孟夆 主計主任黃朝南代 

人事主任王貞之 政風室主任葉誼碩 清潔隊長葉木樹 

幼兒園長謝杏芬代  圖書館管理員楊淑惠 市場管理員黃建鵬 

 

 

主   席：周保方   紀  錄：阮青梅 

 

 

 

 

小組審議 

蔡志嘉小組主席：我們先對昨天勘查清潔隊的議題，我們請清潔隊長報告。 

葉木樹隊長：清潔隊針對昨天代表會下鄉考察的問題做一個說明，首先在各位手

上有資料清潔隊的組織編制表，目前內部編制有105人，如果補滿



9 
 

有105人，公務員有4人，目前分隊長還沒有補實、駕駛11人、隊員

67人、臨時人員2人、焚化廠17人、公所3人，焚化廠14人、車組路

線35人、機動組37人，資收組12人、請長假2人。在我接長及鎮長就

任後，人員沒有增加，都在法治編制內，在人力運用上我們會活化

人力不會形成冗員的情形，在此跟各位代表報告。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請蔡長順代表發言。 

蔡長順代表：現在看看，是還不知道怎麼樣，手上的資料以後才會知道裡面運作

的情況，我昨天是要了解裏面的人員是怎麼樣，我現在已經清楚狀

況，看看其他人還有沒有意見，我沒有意見。 

蔡志嘉小組主席：我昨天有問焚化爐裡面的職員是不是三班12人，怎麼操作請隊

長報告讓大家了解一下。 

葉木樹隊長：焚化爐24小時運作，一班有4人。 

蔡志嘉小組主席：看報告，一天只能燒28噸嗎?不能再增加? 

葉木樹隊長：是，再增加的話爐子的負荷度會增加變成常常要歲修，所以不能保

持滿載，因為這個爐子已經有30年，如果滿載燃燒馬上會出問題，

所以我們盡量維持八成左右，這樣子機器比較不會壞掉。 

蔡志嘉小組主席：好，蔡長順代表提出的就是要了解一下人員，現在我們知道編

制是怎麼樣，但是個別職務的分配是如何？譬如機動組有37人

這37人過去是大概做什麼？請報告。 

葉木樹隊長：人員其實是要活用，要看隊員的表現及他的身體狀況，我們視和美

鎮地區個性及車子狀況在各方面做活化的調整，雖然現在的人員配

置是這樣，但是我們會適才適用的做調整。 

蔡志嘉小組主席：在這邊也有新任代表，也請說明一下，很多社區認為里長在做

資收，可以賺很多錢，我了解是沒有啦，但是也請說明 

葉木樹隊長：資收的部分就是我們會透過社區有意願的話來辦理，我們會過去輔

導、宣導，里辦公室和社區因為某種原因沒有互相配合，現在各社

區的資收站實質效益不大，只是示範性的作用，環保局有補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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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盡量去宣導資收的觀念，目前我們和美鎮社區在做資收的，老

實講效益不夠，主要還是清潔隊在做，經費是不多，重點是讓社區

和志工去宣導家戶分類要做清楚。 

蔡志嘉小組主席：經過隊長的解說，大家應該有比較了解，以後大家如果遇到這  

方面問題，大家再去澄清一下。請蔡長順代表發言。 

蔡長順代表：反射鏡是屬於建設課，但是因為反射鏡長期都沒在清潔，請清潔隊  

是不是撥2個來做清潔。或者看是哪個行政單位來做整理。如果有壞

掉的趕快換一換，反射鏡有上千隻，一定要想辦法來整理整理。 

蔡長順代表：還有利用小組，我大概説一下，農業課長從行政課調過來，很多農 

業的事情，妳不清楚，去年颱風的事情，天然災害，種植的五成以

上才有補償，五成以下沒有補償，這樣顛倒了嘛，這樣全部死了了

的都沒有補助，你講這是中央的規定，這樣感覺怪怪的，還有休耕

部分，9月初時那時，大概8月半的要開始農耕，妳去看，8月最會產

生颱風，颱風來了下大雨，農作死掉了，9月去看你說這樣看不到，

不能補償，要有看到才補償，這個你們要檢討一下，我感覺農業課

要專業一點。另外農藥放給農會，一瓶農藥減10元，結果大家都跑

去農會買，造成那些農藥店都沒有生意，農藥店都反應他們都沒有

生意，現在開始農忙，開始買農藥，農會他6萬補助6千罐，他1罐賺

10元，這樣生意都被搶光，那些店家都沒生意，我講給你聽清楚，

你不用答覆啦，謝謝。 

蔡志嘉小組主席：請主秘說明一下。 

葉秉模主任秘書：感謝蔡代表隊反射鏡的關心，其實我們都有要求里幹事對社區

公社包括反射鏡的反應，反射鏡的建置是我們建設課的，環境

整潔是清潔隊，我們會繼續要求里幹事來察查反射鏡設置的情

況，有沒有污損或是老舊，另外我們也會要求建設課的路查人

員，也要幫我們巡看，後續的清潔會要再邀請建設課和清潔隊

或其他的人力協助來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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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現在開始進入小組審議。 

 

編號：代表會提案第1號：   提案人：蔡志嘉代表 

案由：請整修東谷路路面，以保護用路人及交通行車安全。 

蔡志嘉小組主席：這是我本人提出的，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請建設課報告會勘

的內容。 

劉信呈課長：星期二有下鄉考察，東谷路在109年有作路面庖除，以前是5分車的

路基，之前整理路基並沒有完整的壓實和移除枕木，路面有明顯的

龜裂跟下陷，路面側溝明顯落差，影響交通安全，在整理路面時，

側溝的部分要跟最外側的自行車道要一致，有關喬木為了要讓整個

環境整潔好維護改成灌木，綠帶的部分移到圍牆旁，號誌路燈也是

配合綠帶施做，不可影響交通安全，關於這幾點的建議我們建設課

會再一起邀顧問公司及與會人員到現場勘查。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請蔡長順代表發言。 

蔡長順代表：現在利用小組先來研談一下，課長啊，你們開口契約多用，不用常

常發包，小條的你們去現場，水溝量一量就去做，還在顧問公司、

建設公司去，你們去看一次，隔10幾天，再帶顧問公司去，一個案

件要看2、3次，小案件你們設計起來就好，現在都要顧問公司，還

要發包，還沒有人標，1個案件可以3、4個月沒法處理，所以一些小

案件你們畫回來就好，不用再請1條錢去請顧問公司，開口契約多發

包一些，你看如何，以前沒顧問公司，你們都會畫，你們看看可以

不要顧問公司，都有在做，還要蓋同意畫什麼的，像小月眉北寧路，

什麼不可以，3、4萬塊，我自己花一花，什麼都要蓋同意書，課長，

你看這樣可以不可以。 

蔡志嘉小組主席：剛才長順代表講的這些，我覺得如果可以，看可不可以在10 

        萬元內，不用經過建設公司，我是說可以的範圍內。各位同 

        仁還有沒有意見，＜沒有＞第1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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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代表會提案第2號       提案人：林進忠代表 

案由：和美鎮立幼兒園的學費繳款單應與時俱進，建議改由四大超商繳費或掃 

描QR Code 的方式繳費。 

理由：家長需特地請假到和美農會繳費，實在不便民。 

蔡志嘉小組主席：請幼兒園報告。 

謝杏芬代理園長：這個業務我們已經在辦理，農會表示需要農資中心簽約後，他

們會協助我們辦理，另外繳款書有條碼，目前我們也洽詢廠商

在做系統軟體，也積極整合公所內部的繳款書，以上報告。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還有沒有意見，＜沒有＞第2案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1號       

案由：惠請貴會同意墊付本所辦理「112年度和美鎮路平專案」經費參拾萬元整。 

理由： 

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11年 1月 10日府工養字第 1120012470號及機關單位預

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規定辦理，請貴會同意墊付。 

二、檢附補助函及申請計畫書各乙份。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2號  

案由：惠請貴會同意辦理「112年度社區工作幹部參訪活動」一案，縣府補助經費

計10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墊付2萬元，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規定辦理，惠請貴會同意墊

付。 

二、茲因 112年度縣府補助會務經費預算編列為 8萬元(收支對列)，現經彰化

縣政府 112年 2月 7日府社字第 1120041249號函同意補助 10萬元，爰提

墊 2萬元。 

三、懇請貴會同意墊付2萬元，俟辦理113年度（72030010101社區發展-業務費



13 
 

-一般事務費）預算時歸墊轉正。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3號 

案由：惠請貴會同意墊付辦理「112年補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乙案，

業經核定補助經費計新台幣1萬9,520元整，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12年 1月 17日府授文圖字第 1120018942號函辦理。 

二、本所為辦理「112年補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辦理先行墊付。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4號 

案由：為辦理「2023花漾和美-TOO浪漫‧花田喜事迎新春活動」一案，彰化縣政 

      府同意補助本所新台幣35萬元正，惠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請審議。 

理由： 

一、本案業經彰化縣政府 112年 1月 19日府農務字第 1120029092號函同意

補助經費 35萬元在案。 

二、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44點第4款辦理，惠請貴會同意墊付。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請林進忠代表發言。 

林進忠代表：這活動是不錯，但是這2年都沒有花，建議未來辦活動要注意花期，

才不會辦的時候沒有花，這樣辦的活動才有意義。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還有沒有意見，請曾薇娟代表發言。 

曾薇娟代表：因為花漾和美我個人指揮交通已經很多年，那邊的交通不是很流暢，

而且停車場設在對面，去年分局長要求不能直接過馬路，要走很遠，

結果警員在收交通錐的時候，被撞到骨折，有民眾反應，是不是可以

移一下位置，不一定在那裏，發現很多人去那裏只是去逛攤商，活動

辧完一些設施就撤走，要照相都沒有了，有的還去攀折花木，活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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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時手上已經採了一大把花，這樣管理不周， 應該改一下方式，建

議鎮長，不一定是花漾和美，換地點換方式，這樣對大家比較好。 

蔡志嘉小組主席：請鎮長說明一下。 

林庚壬鎮長：感謝代表對花漾和美的用心，我才接1個多月，這是原來就有的工

作，明年這活動，我會和各課室主管研究一下，辧理符合大多數鎮

民期待的活動。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請蔡長順代表發言。 

蔡長順代表：這個花期不是長或短的問題，是完全沒有雨水，它會提早凋謝，如

果你有心的話，要澆水灌水，花才會開得水，農業我是內行的，所

以農業課長我做剛剛好啦，沒水就沒法成長啊，要有心去灌水。 

蔡佳君代表：剛剛代表提到安全問題，那邊人行道欄杆扶手已經壞了，地面也不

平整，危險性蠻高，辦活動前周邊安全要先行勘察，才不會有危險。 

林進忠代表：我有去參加南部的花展，他們的花是一畦一畦的，可以灌溉，這樣

花期才會持久漂亮，以上建議。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請周保方主席發言。 

周保方主席：我認為花漾和美不要再辦了，把活動經費全部集中放在和美街內，

吸引人潮進來和美參觀，帶動經濟，要看得未來，不要分散辦理，

這樣看不到成果，我是認為不要再辦了，這是建議，大家看看。 

蔡佳君代表：我們德美公園也花很多錢，像街長宿舍假日都有餐車，看德美公園

可不可以規劃，辦個假日市集，攤位如何的可以擬定一個草案，我

們的社區也有很多特色，可以結合起來，讓更多人了解我們和美有

這麼多的建設，假日可以規劃系列活動。 

曾薇娟代表：有關公共案全問題，惠中公園因為地板不平圍起來，盪鞦韆也因為

規劃不好，會盪到田裏而圍起來，所以麻煩以後設計要用心，了解

法規再去做。 

蔡志嘉小組主席：課長以後要注意。有關花漾和美這方面，麻煩鎮長和課長創造

比較新型、特殊的方案出來。所以補助這案就照案通過。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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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下一案。 

 

編號：鎮長提案第5號 

案由：為「112年換購低碳垃圾車補助計畫」核定本鎮補助購置6立方米垃圾車1輛，

地方配合款(50%)計新台幣1,225,000元整，請貴會同意墊付。 

理由：依據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111 年 12 月 19 日彰環廢字第 1110083737 號函及

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項規定辦理。 

蔡志嘉小組主席：簡單講就是買垃圾車啦，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

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6號 

案由：惠請貴會同意「彰化縣和美鎮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修正一案，請

審議。 

理由： 

一、依據彰化縣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規定辦理。 

二、有鑑於本鎮每人每日垃圾量高居全縣前 5名，已列為焚化廠重點稽查對象，

限縮本鎮可轉運之垃圾量，為改善垃圾量問題，配合本縣環境保護局推動

垃圾減量政策。本鎮巨大垃圾量急遽增加，致本鎮資源回收貯存場囤積爆

量之彈簧床，為消化彈簧床投入大量人力資源拆解，導致無法迅速服務在

地鎮民，嚴重影響本隊服務品質及公務形象；又常有鎮民反映不清楚清除

處理費之標準及清運方式，在未調整清除處理費用前提下，重新公告收費

標準，其中彈簧床項目預定於 112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俾利執行垃圾減量

政策，依據「彰化縣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訂定本鎮之清運收費標

準。 

蔡志嘉小組主席：請清潔隊長說明。 

葉木樹隊長：因為本鎮巨大垃圾量急遽增加，致本鎮資源回收貯存場囤積爆量之

彈簧床，因為拆解 1 個彈簧床約需花 30 分鐘，浪費人力並影響其他人員

調度，又鄰近鄉鎮知道我們沒有收費，會將廢棄彈簧床載到我們這邊，所

以訂定這個單人收 200元，雙人收 300元，使用者付費原則，後面的條款

是配合收費來做調整，以上說明。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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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鎮長提案第7號 

案由：為修訂「彰化縣和美鎮公所組織自治條例」暨訂定「彰化縣和美鎮生命禮

儀管理所組織規程」乙案，惠請貴會同意，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62條及「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20條規定辦

理。 

二、為應業務順遂推行及符合時代變遷需要，增設本所所屬機關-彰化縣和美鎮

生命禮儀管理所並配合考試院104年9月1日考授銓法五字第1044008054號函

說明，調整部分職稱排列順序及另訂幼兒園設立規定。 

蔡志嘉小組主席：請人事室報告。 

王貞之主任：這個案子是依據「地方制度法」第62條及「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

第20條規定辦理。是為應業務順遂推行及符合時代變遷需要，增設

本所所屬機關-彰化縣和美鎮生命禮儀管理所並配合考試院考授銓

法五字第1044008054號函說明，調整部分職稱排列順序及另訂幼兒

園設立規定。 

蔡志嘉小組主席：請問生命禮儀所需要多少人。 

王貞之主任：新增置的生命禮儀所的編制有3位，1位所長、2位助理員， 

蔡長順代表：現在不是有2個還是3個？ 

王貞之主任：目前殯葬業務歸在民政課，新增3個員額的所屬機關在公所員額上限

下用新增員額的方式來設立，未來會多3個員額。未來是把殯葬業務

從民政課獨立出來。 

蔡志嘉小組主席：是獨立的，多3個正式的公務人員，是不是這樣。 

王貞之主任：對，原來是民政課的業務，新增的所屬機關有3個名額。 

蔡志嘉小組主席：這樣代表有了解嗎? 各位同仁還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

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8號 

案由：惠請貴會同意結束經營本鎮「公共造產基金」，並廢止「彰化縣和美鎮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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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理由： 

一、依據內政部「公共造產辦理結束經營作業要點」第 4點辦理。 

二、本鎮公共造產基金辦理第二靈安堂營運及第三靈安堂興建，目前並無貸款

為減化作業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及利於資金統籌運用，擬將本基金併入公務

預算辦理。 

三、另依現行法規及相關函釋規定，本所公共造產基金收入須繳納 2%殯葬設施

經營管理基金費用。倘上開基金運作併入公務預算執行，每年則無須繳納

該費用約 32萬元。 

四、本案擬於 112年 12月 31日結束經營，並於 113年 1月 1日起轉入公務預

算執行。 

五、檢附相關資料乙份。 

蔡志嘉小組主席：請民政課報告。 

劉博文課長：依據內政部「公共造產辦理結束經營作業要點」第4點辦理。第二靈

安堂營運及第三靈安堂興建，目前並無貸款為減化作業程序提高行

政效率及利於資金統籌運用，擬將本基金併入公務預算辦理，公共

造產基金今年大概快用完，用本預算撥4千萬公照基金來建詻，因為

公造基金收入須繳納2%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費用，所以提議結束

經營。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請蔡長順代表發言。 

蔡長順代表：第三靈安堂還有納骨塔要趕快做好，目前撿骨的排隊等著要進去的，

排很多了。 

劉博文課長：第三靈安堂快完成了，納骨櫃還沒做，外表正在驗收階段，目前籌

劃內部的標案。因為骨骸所須空間比較大，是骨灰2倍大，因為要使

用者付費，到時收費再交代表審。 

蔡長順代表：塔位還有位置嗎? 

劉博文課長：目前骨骸骨灰都還有位置，可能風水關係，沒有人用。 

蔡長順代表：我主要是要內部裝潢趕快發包完成。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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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鎮長提案提9號 

案由：請同意本園辦理教育部補助「111學年度公立教保服務機構導師職務加給差

額及教保費經費」，所需經費新台幣47萬5,200元，惠請貴會同意墊付。 

理由：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5 月 24 日臺教國署幼字第

1110060392號函、111年 10月 28日臺教授國字第 1110150537號函暨彰

化縣政府 112年 2月 17日府教幼字第 1120059755號函辦理。 

二、 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規並辦理。 

三、 旨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補助111學年度第導師職務加給差額及

教保費經費為86萬4千元，原112年預算編列為38萬8,800元，差額為47萬

5,200元，請同意辦理墊付。 

蔡志嘉小組主席：請幼兒園說明一下。 

謝杏芬代理園長：幼兒園的教保費自112年1月起由中央補助每人900元提高為補

助每人2000元，去年編列預算為388,000元，差額為475,200元，

請同意。 

蔡志嘉小組主席：請蔡佳君代表發言。 

蔡佳君代表：幼兒園這部分，因為這幾年少子化，本來都是我們辦託園長，現在

是園長拜託我們，看可不可以增設幼幼班，為符合2-3歲家長的需求，

看公所這邊是否著手處理。 

蔡志嘉小組主席：請幼兒園回答。 

謝杏芬代理園長：幼幼班設立是2-3歲，目前教保員已有幾位老師有受訓參加這方

面專業訓練取得執照，依幼照法規定，幼幼班的教室要設置一

樓，廁所要在教室內，目前本園一樓沒有空間，幼幼班臨時狀況

會比較多，需要有行政人員支援，所以難度比較高。 

蔡志嘉小組主席：請鎮長回答。 

林庚壬鎮長：感謝代表的關心，前園長有說明幼幼班一定要在一樓，我們要符合

規定，本園一樓教室和老師已填滿，無法增加幼幼班，老人會那邊已

承包出去，所以我會再跟園長來研究，跟代表報告，政府補助私立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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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園，補助越來越多，所以公私立差額不大，競爭力比較失掉，所以

有在想，明年度是不是編預算，買娃娃車來載，上下學接送小朋友，

提高我們的招生率，以上報告。 

蔡志嘉小組主席：各位同仁還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20 
 

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2屆第1、2次臨時會 
 

第5次會議記錄 
 

綜合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會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2年2月24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周保方主席 高秀麗副主席 蔡佳君代表  林進忠代表 埕春美代表 

施承佑代表 柯振奇代表 李宗盛代表 曾薇娟代表 蔡志嘉代表 

黃美鳳代表 陳淑芬代表 陳炳賢代表 葉恩瑞代表 蔡長順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組員鄧岳文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林庚壬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辛汎峰 

專員許芳瑜代  民政課長劉博文 財政課長陳美玲 建設課長劉信呈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謝智慧 行政課長謝孟夆 主計主任黃朝南代 

人事主任王貞之 政風室主任葉誼碩 清潔隊長葉木樹 

幼兒園長謝杏芬代  圖書館管理員楊淑惠 市場管理員黃建鵬 

 

 

 

 

 

主   席：周保方   紀  錄：阮青梅 

 

 

 

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小組已審查完畢，進入大會表決，請秘書宣讀討論結果。 

許自龍秘書：現在報告第 22屆第 1、2次臨時會議案，小組審查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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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會編號：代會提案第 1案 

案由：請整修東谷路路面，以保護用路人及交通行車安全。 

小組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臨時會編號：代會提案第 2案 

案由：和美鎮立幼兒園的學費繳款單應與時俱進，建議改由四大超商繳費或掃 

描 QR Code 的方式繳費。 

小組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臨時會編號：鎮長提案第 1號 

案由：惠請貴會同意墊付本所辦理「112年度和美鎮路平專案」經費參拾萬元整。 

小組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臨時會編號：鎮長提案第 2號 

案由：惠請貴會同意辦理「112年度社區工作幹部參訪活動」一案，縣府補助經費

計10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墊付2萬元，請審議。 

小組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臨時會編號：鎮長提案第 3號 

案由：惠請貴會同意墊付辦理「112年補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乙案，

業經核定補助經費計新台幣1萬9,520元整，請審議。 

小組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臨時會編號：鎮長提案第 4號 

案由：為辦理「2023花漾和美-TOO浪漫‧花田喜事迎新春活動」一案，彰化縣政 

      府同意補助本所新台幣35萬元正，惠請貴會同意先行辦理墊付，請審議。 

小組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臨時會編號：鎮長提案第 5號 

案由：為「112年換購低碳垃圾車補助計畫」核定本鎮補助購置6立方米垃圾車1輛，

地方配合款(50%)計新台幣1,225,000元整，請貴會同意墊付。 

小組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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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會編號：鎮長提案第 6號 

案由：惠請貴會同意「彰化縣和美鎮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修正一案，請

審議。 

小組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臨時會編號：鎮長提案第 7號 

案由：為修訂「彰化縣和美鎮公所組織自治條例」暨訂定「彰化縣和美鎮生命禮

儀管理所組織規程」乙案，惠請貴會同意，請審議。 

小組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臨時會編號：鎮長提案第 8號 

案由：惠請貴會同意結束經營本鎮「公共造產基金」，並廢止「彰化縣和美鎮公共 

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小組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臨時會編號：鎮長提案第 9號 

案由：請同意本園辦理教育部補助「111學年度公立教保服務機構導師職務加給差

額及教保費經費」，所需經費新台幣47萬5,200元，惠請貴會同意墊付。 

小組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周保方主席：剛才秘書都報告了，現在請大家表決，贊成的請舉手。共 11人同意

贊成。<表決通過>以上 11案無異議通過。臨時會到這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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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期間： 

中華民國 112年 2月 18日至 

中華民國 112年 2月 24日止 

 
 

 

 

 

 

 

 

 

和美鎮民代表會 編印 

第 22屆第 1、2次臨時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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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2 年 02 月 18日 

于第 22 屆第 1、2 次臨時會 

號  別 代表會提案 第 1號 類  別 建設 

提 案 人 
(動議人 ) 

    蔡志嘉代表 連 署 人 
(附議人 ) 

高秀麗副主席、蔡長順代表、

陳淑芬代表 

案  由 請整修東谷路路面，以保護用路人及交通行車安全。 

說

明 

東谷路原為台糖鐵道，目前因車輛進出日益頻仍，又多有砂石

車經過，敬請移除原留的枕木，整平道路及水溝，鋪設混凝土

土，行道樹移至路旁，以保護用路人及交通行車安全。 

辦

法 

請公所籌措經費，積極規劃辦理。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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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2 年 02 月 18日 

于第 22 屆第 1、2 次臨時會 

號  別 代表會提案 第 2號 類  別  

提 案 人 
(動議人 ) 

    林進忠代表 連 署 人 
(附議人 ) 

李宗盛代表、黃美鳳代表 

案  由 

和美鎮立幼兒園的學費繳款單應與時俱進，建議改由四大超商

繳費或掃描 QR Code 的方式繳費。 

說

明 

家長需特地請假到和美農會繳費，實在不便民。 

辦

法 

請公所研議辦理與四大超商合作，新增和美鎮立幼兒園學費繳

款單收費方式。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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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2年 2 月 18 日

于第 22 屆第 1、2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1 號 類  別 建設課 

提 案 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 署 人 

(附議人)  

案  由 
惠請 貴會同意墊付本所辦理「112 年度和美鎮路平專案」經

費參拾萬元整。 

理

 
 

由 

一、   依據彰化縣政府 111年 1月 10日府工養字第 1120012470

號及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規定辦

理，請貴會同意墊付。 

二、  檢附補助函及申請計畫書各乙份。 

辦

法 

本案俟審議同意後，辦理 112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編列 113 年

度預算時歸墊轉正。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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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2年 2 月 18 日

于第 22 屆第 1、2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2 號 類  別 社會課 

提 案 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 署 人 

(附議人)  

案  由 
惠請  貴會同意辦理「112年度社區工作幹部參訪活動」一案，

縣府補助經費計 10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墊付 2萬元，請審議。 

理

 
 

由 

一、 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規定辦理，

惠請貴會同意墊付。 

二、 茲因 112 年度縣府補助會務經費預算編列為 8 萬元(收

支對列)，現經彰化縣政府 112年 2月 7日府社字第 1120041249

號函同意補助 10萬元，爰提墊 2萬元。 

三、 懇請貴會同意墊付 2 萬元，俟辦理 113 年度

（72030010101 社區發展-業務費-一般事務費）預算時歸墊轉

正。 

辦

法 

本案如蒙審議通過，擬納入 113 年度預算編列歸墊轉正。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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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2年 2 月 18 日

于第 22 屆第 1、2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3 號 類  別 圖書館 

提 案 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 署 人 

(附議人)  

案  由 

惠請 貴會同意墊付辦理「112 年補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

計畫」乙案，業經核定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1 萬 9,520 元整，請

審議。 

理

 
 

由 

一、 依據彰化縣政府 112 年 1 月 17 日府授文圖字第

1120018942號函辦理。 

二、 本所為辦理「112年補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

提請貴會審議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辦

法 

本案俟審議同意後，納入 113 年度預算編列歸墊轉正。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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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2年 2 月 18 日

于第 22 屆第 1、2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4 號 類 別 農業課 

提案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署人 
(附議人) 

 

案 由 

為辦理「2023 花漾和美-TOO 浪漫‧花田喜事迎新春活動」一案，

彰化縣政府同意補助本所新台幣 35 萬元正，惠請貴會同意先行辦

理墊付，請審議。 

理 
 

由 

一、 本案業經彰化縣政府 112年 1月 19日府農務字第

1120029092號函同意補助經費 35萬元在案。 

二、 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辦理，惠請貴會

同意墊付。 

辦
法 

本案如蒙審議通過，編列 113 年度預算時歸墊轉正。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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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2年 2 月 18 日

于第 22 屆第 1、2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5 號 類  別 清潔隊 

提 案 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 署 人 

(附議人)  

案  由 

為「112年換購低碳垃圾車補助計畫」核定本鎮補助購置 6立方

米垃圾車 1輛，地方配合款(50%)計新台幣 1,225,000元整，請

貴會同意墊付。 

理

 
 

由 

依據彰化縣環境保護局111年12月19日彰環廢字第1110083737

號函及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項規定辦理。 

辦

法 

本案俟審議同意後，納入 113 年度預算歸墊轉正。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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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2年 2 月 18 日

于第 22 屆第 1、2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6 號 類  別 清潔隊 

提 案 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 署 人 

(附議人)  

案  由 
惠請貴會同意「彰化縣和美鎮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修正

一案，請審議。 

理

 
 

由 

一、  依據彰化縣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規定辦理。 

二、 有鑑於本鎮每人每日垃圾量高居全縣前 5 名，已列為焚

化廠重點稽查對象，限縮本鎮可轉運之垃圾量，為改善垃

圾量問題，配合本縣環境保護局推動垃圾減量政策。 

本鎮巨大垃圾量急遽增加，致本鎮資源回收貯存場囤積

爆量之彈簧床，為消化彈簧床投入大量人力資源拆解，

導致無法迅速服務在地鎮民，嚴重影響本隊服務品質及

公務形象；又常有鎮民反映不清楚清除處理費之標準及

清運方式，在未調整清除處理費用前提下，重新公告收

費標準，其中彈簧床項目預定於 112 年 4 月 1 日起實

施，俾利執行垃圾減量政策，依據「彰化縣代清除處理

廢棄物收費辦法」訂定本鎮之清運收費標準。 

辦

法 

本案俟審議同意後，公布實施。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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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2年 2 月 18 日

于第 22 屆第 1、2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7 號 類  別 人事室 

提 案 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 署 人 

(附議人)  

案  由 
為修訂「彰化縣和美鎮公所組織自治條例」暨訂定「彰化縣和美

鎮生命禮儀管理所組織規程」乙案，惠請貴會同意，請審議。 

理

 
 

由 

一、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62 條及「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

則」第 20條規定辦理。 

二、 為應業務順遂推行及符合時代變遷需要，增設本所所屬

機關-彰化縣和美鎮生命禮儀管理所並配合考試院 104 年 9 月 1

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44008054號函說明，調整部分職稱排列順

序及另訂幼兒園設立規定。 

辦

法 

本案俟 貴會審議通過後，依法公告並函報彰化縣政府暨銓敘部 

轉考試院備查。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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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于第 22 屆第 1、2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8 號 類  別 民政課 

提 案 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 署 人 

(附議人)  

案  由 
惠請貴會同意結束經營本鎮「公共造產基金」，並廢止「彰化

縣和美鎮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理

 
 

由 

一、依據內政部「公共造產辦理結束經營作業要點」第 4 點辦

理。 

二、本鎮公共造產基金辦理第二靈安堂營運及第三靈安堂興建，

目前並無貸款為減化作業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及利於資金統

籌運用，擬將本基金併入公務預算辦理。 

三、另依現行法規及相關函釋規定，本所公共造產基金收入須繳

納 2%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費用。倘上開基金運作併入公

務預算執行，每年則無須繳納該費用約 32萬元。 

四、本案擬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結束經營，並於 113 年 1 月 1

日起轉入公務預算執行。 

五、檢附相關資料乙份。 

辦

法 

本案經貴會同意後，辦理後續事宜。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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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于第 22 屆第 1、2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9 號 類  別 幼兒園 

提 案 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 署 人 

(附議人)  

案  由 

請同意本園辦理教育部補助「111學年度公立教保服務機構導

師職務加給差額及教保費經費」，所需經費新台幣 47 萬 5,200

元，惠請貴會同意墊付。 

理

 
 

由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5月 24日臺教國署幼

字第 1110060392 號函、111 年 10 月 28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10150537 號函暨彰化縣政府 112 年 2 月 17 日府教幼字

第 1120059755號函辦理。 

二、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規並辦理。 

三、旨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補助 111 學年度第導師

職務加給差額及教保費經費為 86萬 4千元，原 112年預算

編列為 38 萬 8,800 元,差額為 47 萬 5,200 元,請同意辦理

墊付。 

辦

法 

本案如蒙審議通過,俟編列 113 年度預算時墊付轉正。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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